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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1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蓝丰生化            编号：2018-036 

 

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资金占用、业绩补偿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违规占用资金基本情况 

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持股 5%以上股

东、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舟制药”）原董事长兼法定

代表人王宇，违规将方舟制药银行资金划转至与王宇相关的单位或自然人账户，形

成对本公司资金的违规占用。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等违规占用资金余额

356,856,324,15 元。 

二、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专项审核报告》（中

证天通（2016）特审字第 0201095 号）、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出具的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苏公 W[2017]E2069 号）及

《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苏公 W[2018]E1303 号），方舟制药相

关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方舟制药 业绩承诺数 实现净利润（扣非后） 差异情况 完成率（%） 

2015 年度 7,471.63 7,479.29 7.66 100.10 

2016 年度 9,035.51 9,407.64 372.13 104.12 

2017 年度 10,917.03 9,130.43 -1,786.60 83.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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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计的方舟制药 2017 年度报表实现净利润 9,313.53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 183.1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,130.43 万元，扣非后的净利

润小于 2017 年的业绩承诺数，且该扣非后的净利润尚未考虑银行资金违规划转至

与王宇相关的单位或自然人账户共计 35,685.63 万元可能产生的超过方舟制药账面

已计提该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,784.28 万元之损失。 

王宇、任文彬、陈靖、李云浩、王鲲等五名交易对方需要履行《业绩承诺补偿

协议》及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之约定对本公司进行业绩补偿。补偿金

额依据协议规定计算为 6,053.12 万元，王宇、任文彬、陈靖、王鲲、李云浩需在收

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支付至本公司指定的银

行账户，或者补偿股票等其他双方认可的补偿方式，具体赔偿金额如下： 

年度 当年应补偿金额计算（元） 
当年应补偿金额

（元） 
各方应补偿金额（元） 

2015 年 无需赔偿 - 

王宇 - 

任文彬 - 

陈靖 - 

王鲲 - 

李云浩 - 

2016 年 无需赔偿 - 

王宇 - 

任文彬 - 

陈靖 - 

王鲲 - 

李云浩 - 

2017 年 
（274,241,700-260,173,745.3）÷

274,241,700×1,180,000,000 
60,531,226.82 

王宇 55,022,885 

任文彬 2,953,924 

陈靖 1,077,456 

王鲲 1,053,243 

李云浩 423,719 

三、目前进展情况 

截至目前，王宇已经结束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。公司就其违规占用资金事项及

业绩承诺补偿事项与王宇进行了沟通，督促王宇积极偿还违规占用的公司资金，支

付业绩承诺补偿款。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向业绩承诺补偿主体王宇、任文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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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靖、王鲲、李云浩发送了《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通知》。 

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王宇偿还违规占用的资金，未收到业绩承诺主体的补偿款。 

2018 年 5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了王宇向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占用公司资金还款承

诺》及《关于延迟支付未完成盈利预测补偿款的承诺》，承诺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占用公司资金还款承诺 

“目前本人正想方设法积极筹措资金偿还违规占用的资金，关于占用资金利

息，根据资金实际占用时间一并计算，一次性归还。 

本人承诺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全部占用公司资金及利息，具体安排

如下： 

日期 还款金额  

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2000-3000 万元人民币  

2018 年 7 月 31 日前 1.2 亿元人民币左右 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2.068563-2.168563 亿元人民币及全部利息  

合计 3.568563 亿元及全部利息 ” 

    （二）关于延迟支付未完成盈利预测补偿款的承诺 

    “贵公司发来的《关于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通知》本人已经收悉。 

    目前本人正积极筹措资金偿还违规占用的资金，暂时无能力根据《盈利预测补

偿协议》及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如期履行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的义务。 

    本人承诺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支付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款及违约

金，违约金即：自收到上市公司书面的业绩承诺补偿通知之日后 20 个工作日起，

每逾期一日，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（年

贷款利率/365）上浮 10%计算违约金，履行完毕盈利预测补偿义务。 

    若本人未能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履行完毕盈利预测补偿义务，本人承诺：

严格遵守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及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支付

业绩补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，自收到上市公司书面的业绩承诺补偿通知之日后 20

个工作日起，每逾期一日，本人将按未补偿部分金额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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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期贷款利率（年贷款利率/365）上浮 10%计算违约金支付给上市公司，直至本

人的补偿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为止。” 

    四、公司说明 

    公司已通知其他 4 名业绩承诺补偿主体任文彬、陈靖、李云浩、王鲲积极履行

业绩承诺补偿义务，目前尚未收到有关支付业绩承诺补偿款的计划或延期支付的承

诺。 

    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王宇偿还违规占用的公司资金，督促业绩承诺补偿主体支

付业绩补偿款，信守承诺、履行义务，关注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5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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